
114學年度 英語及其他外語標準化測驗獎勵金實施計畫 

壹、主辦單位 

國立嘉義大學語言中心 

貳、宗旨 

獎勵學生參加校外英語及其他外語標準化測驗，提升其未來就業競爭力。 

參、參加資格 

本校在校生（外語系、所除外）於在學期間（2025年 8月 1日-2026年 6月 26日），取得校外

正式英語及其他外語標準化測驗成績達 CEFR B1（含）以上者。 

肆、實施暨受理申請期間 

自公告日起至 2026年 6月 26日止，逾期不受理申請。 

伍、獎勵辦法 

1. 請自行於獎勵金申請期間，至語言中心公告處，進行線上申請，不受理紙本作業。 

2. 成績達 CEFR B1標準者，獎勵金額為 NT$1,500元。 

3. 成績達 CEFR B2(含)以上規定者，獎勵金額為 NT$3,000元。 

4. 獎勵金統一於每月月底統整核發，每人限領一次，款項以匯款方式提供，核發順序同申請順

序，補助至當年度該項補助經費用罄。 

陸、經費來源 

依據教育部 113年 11月 15日臺教高( 二) 字第 1132231931X號函，自 113學年度起雙語計畫

之經費不得支用於補助學生參與培力英檢以外之其他英檢之報名費或獎勵金，故本校英語及其

他外語獎勵金，皆優先以語言中心項下之語言輔導檢測費支應，待本校 114學年度教育部雙語

化學習之普及提升計畫核准通過後，培力英檢之項目再改由計畫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柒、獎勵標準對照表 

各項校外正式英語及其他外語標準化測驗成績對照標準如下表一及表二，如有未列於下表之測

驗項目，由語言中心再另行判定。EnglishScore已另訂校內獎勵機制，不列入校外英語及其他外

語檢定獎勵申請標準。 

表一：英語標準化測驗成績對照標準 

 

 

 



表二：其他外語標準化測驗成績對照標準 

 

捌、相關事項 

1. 每名學生限領取 1次，將依申請順序發給獎勵金，如經發現重複提出申請，其申請資料將

予以作廢並追回補助費用。 

2. 本計畫未盡事宜，中心得適時修正補充之。 

3. 本計畫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